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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收據        （範例） 
立信託收據人                            （以下簡稱受託人），茲為向                         

銀行（以下簡稱貴行或信託人）具領並占有     後開

單據    貨物（以下簡稱標的物，詳如標的物明細表），特邀同連帶保證人（以下

簡稱保證人），簽具本信託收據，言明願與連帶保證人共同遵守後列各條款。 

一、本信託收據登記之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二、本信託收據所列標的物（包括由該標的物加工後之半製成品   製成品   下腳）

之所有權為貴行債權之擔保，即受託人基於民國      年      月      日向

貴行所簽訂金額                       萬元之票據   借據   委任保證契

約    委任開發信用契約進口物資借款契約項下標的物，由受託人提供信託人

為債權之擔保。受託人茲確認在未依該約據清償前項債務或依本信託收據約定

條款處分本標的物而以價款交付貴行前，該項標的物之所有權仍屬貴行所有。 

三、本信託收據所列之標的物所擔保貴行債權之範圍，包括                    

違約金、信託人行使權利之費用及其他依約應由受託人負擔之債務。 

四、受託人向貴行占有處分後開標的物，應於加工出口或出售時將其價金清償貴行

本息，如未能於約定期間內出售或所得價金不足償還時，受託人應立即以現款

補足之。 

五、受託人承認於加工出口或出售標的物時，有關其出售價格、方法等，應先徵得

貴行之同意，其買受人應將全部價金交付貴行抵償所欠債務，其因加工出口或

出售標的物所生之一切費用，均由受託人負擔。 

六、本信託收據所列之標的物，受託人僅得從事生產之用，非經信託人之同意，

不得移作他用。 

七、信託占有標的物於登記後，如有黏貼標籤的或烙印以資識別之必要時，受託人

應協助貴行或登記機關辦理，其因而所生之一切費用，由受託人負擔。 

八、受託人切實聲明決不再於本件標的物上設定任何權利或負擔，如有故違而致日

後發生糾葛時，受託人願負責賠償貴行所受損失。 

九、受託人應在海關規定之報關期限內排妥報關及提領本件標的物手續，並按照貴

行指定之存放地點（        縣        鄉        村        路      號）

裝置或加工使用，另須以貴行為優先受益人投保足額保險，其費用由受託人負

擔，保險單及保費收據應交貴行收執。如該標的物不幸遭遇損失，保險公司無

論因何事由拒絕或延送賠款或賠款不足時，受託人應即負責清償借款本息。 

十、本件標的物之現狀，不論任何事由如發生變動時，受託人應立即通知貴行。 

十一、信託收據及借款契約存續中，受託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或使用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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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其因任何原因所生之損害，均由受託人負責賠償借款本息。 

十二、受託人如有下列任何情形之一者，貴行得取回占有或派員占有標的物： 

1.違反借款契約、委任保證契約，或本信託收據之約定者。 

2.不按申請用途擅自留用貸款者。 

3.擅自將標的物遷移、出質、出賣、出租或作其他處分，致有害於貴行所有

權之行使者。 

4.擅自毀滅標籤、烙印或特別標示者。 

5.不按原申請處分方式處分標的物者。 

6.受託人之行為，足使標的物之價值減少者。 

7.貴行認為信託占有標的物或借款運用不當及其他足以妨害貴行權益之情

事者。 

受託人或第三人拒絕交付標的物時，貴行得依本信託收據聲請法院強制執行

之。 

貴行占有標的物時，如受託人或第三人在十日期間內履行契約並負擔因占有

而生之費用者，得回贖標的物。受託人或第三人在貴行占有標的十日期間

內，仍不履行契約時，貴行得出賣標的物，出賣後受託人或第三人不得請求

回贖，但標的物有敗壞之虞或其價值顯有減少，足以妨害信託人之權利，或

其保管費用過鉅者，貴行於占有後得立即出賣，其賣得價金如不足抵償本借

款本息時，貴行仍得追償之。 

十三、標的物為貴行取得占有後所生之天然或法定孳息或其他任何收益，貴行有權

逕行收取抵償所欠債物。 

十四、標的物之全部或一部，因公徵用或其他原因受託人得領取補償價金時，貴行

有權代理受託人直接請求領取以償債務，其不足金額由受託人立即以現款補

足之。此項委任以本信託收據為委任之證明。又標的物因故被沒收充公時，

受託人仍應負責自行籌款償還一切債務。 

十五、受託人應接受貴行對本借款用途之監督，及對受託人業務財務之稽核，貴行

並得隨時查閱受託人之帳冊，如需各項表報，受託人應立即供給，但貴行並

無監督或稽核之義務。 

十六、本信託收據所載受託人及保證人，均包括其法定代理人，意定代理人，繼承

人及受讓人。 

十七、保證人願負連帶責任，即負單獨全部清償之責任，並願拋棄民法債偏第二章

第二十四節「保證」各法條內，有關保證人所得主張抗辯權。 

十八、本信託收據所規定之義務，以貴行所在地為履行地，如受託人違背或不履行

本信託收據規定之各事項而致涉訟時，受託人同意以貴行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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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管轄法院。 

十九、本信託收據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有關法令及貴行暨銀行公會之規章及慣

例辦理之。有關法令及貴行暨銀行公會之規章有修訂時，並依各項修正後之

規章辦理之。 

二十、本信託收據副本        份。 

 
（立信託收據人） 

受託人： 

 

地址： 

 

連帶保證人： 

 

地址： 

 

連帶保證人： 

 

地址： 

 

 

 

信託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